京建法〔2016〕6号附件：

关于贯彻执行《北京市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备案和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补充规定


为更好地施行《北京市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备案和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京建法〔2015〕13号，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要求补充规定如下：
一、支持建筑起重机械租赁行业健康发展
鼓励本市建筑起重机械租赁行业加快企业重组和资源整合，不断提升行业集中度，支持租赁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培育出一批具有先进品牌经营理念、专业服务技能和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大型租赁企业，引导整个行业向成熟、有序的方向发展。推动中小型租赁企业发展壮大，减少企业间恶性竞争，逐步规范租赁市场管理，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二、施工企业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设备选用制度
施工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办法》的有关要求，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设备选用制度。在选择租赁企业时，应当查看租赁企业的信用评价等级，并具体考虑租赁企业管理情况、设备完好情况、设备检查合格率以及设备性能等因素，结合工程规模和工程特点选择适合本工程的建筑起重机械。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中选择信用良好的租赁企业，对于诚实守信且认真履行设备管理责任的三星级、二星级和一星级租赁企业，鼓励施工单位租赁其设备。
施工现场的项目管理机构应当建立设备使用管理制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配备一定数量的机械设备管理人员，认真履行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管理职责，强化对建筑起重机械的管理，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
三、租赁企业要配备机械设备管理人员
租赁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要求，根据其规模和管理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机械设备管理人员，强化对建筑起重机械的日常检查、安全管理等工作，确保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的完好。
考虑到租赁行业的实际情况，租赁企业配备机械设备管理人员时可以聘用具有从事本岗位身体条件和从业能力的退休人员，原则上退休人员的年龄不大于68岁。租赁企业可凭聘用合同和退休人员身份证、退休证、相关从业证书（职称证书、职业技能证书、执业资格证书、岗位从业证书）等材料申请加分，但申请加分的退休人员不得超过2人。退休人员可以在不多于2个租赁企业任职机械设备管理人员。
四、行业协会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建筑机械分会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在开展租赁企业信用评价工作过程中，要坚持合法、公正、公开、及时、准确的原则，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要随时收集、记录租赁企业在信用评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合理化建议，并及时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反馈。要加强沟通、指导，不得以信用评价为由强制租赁企业入会，要确保协会会员单位和非会员单位在信用评价过程中享受同等标准的服务。要做好信用评价和资信等级的衔接工作，《办法》第十七条正式执行后，不再受理租赁企业资信等级评定申请。
五、对《办法》进行部分调整
将季度信用评价改为半年度信用评价。当租赁企业首次信用评价完成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网站将公布首次信用评价等级。此后，系统分别于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对租赁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评分，并分别于当年7月1日和次年1月1日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网站公布租赁企业的信用评价等级。当租赁企业的信用评价等级降低时，系统将提示租赁企业进行整改。
对《办法》附件2《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信用评价标准》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信用评价标准（2016版）》详见本补充规定附件。
六、更改备案和信用评价系统启用时间
按照本补充规定要求调整后，“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备案和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及“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管理系统”需要进行同步调整。原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办法》推迟至2016年6月1日起施行。
自2016年6月1日起，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开始受理租赁企业的备案申请。对通过备案的租赁企业，市建机分会受理首次信用评价资料。
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租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使用管理的通知》（京建法〔2012〕16号）第五条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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